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韶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二 李怀东

电话

０７５１－８７８７２６５ ０７５１－８７８７２６５

传真

０７５１－８７８７６７６ ０７５１－８７８７６７６

电子信箱

ｓｇｓｓ＠ｓｇｉｓ．ｃｏｍ．ｃｎ ｓｇｓｓ＠ｓｇｉｓ．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００９，６５９，５７４．５６ ９，５５６，７３６，４１０．４０ －５．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９７５，３０５．８５ －７８３，０７５，０９３．８６ １０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９，５９２，２７８．６３ －７８４，８３４，１７５．９０ ９４．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３４１，９３８，７４１．５０ １，２３２，７９６，８２４．７２ ８．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６６ －０．４６９ １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６６ －０．４６９ １０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３２％ －１８．２６％ １０１．７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１，０４９，６１５，６７５．２９ ２０，４８７，９８６，２３１．７８ ２．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４，２２３，４８２，６４２．５０ ２，７３０，４２７，３８５．０４ ５４．６８％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８８，４４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宝钢集团广

东韶关钢铁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６．２７％

６０５，５１２，

８９０

王家宜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１１，７９３，２９１

项立新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６，７８６，１１５

陈转枝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３，８８０，０００

陈秋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３，１７４，９４０

周天成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２，６３０，２００

吴静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２，１２６，８５８

魏茂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１，９９０，０００

林芸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１，７７１，２０３

林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１，７６４，８９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

仅韶关钢铁一家

）

以及包含其在内的前十名股东所持

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

均未参与融资融券

、

软融通业务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我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钢铁行业供需矛盾更加

突出，竞争激烈。钢价在年初的短暂反弹后不断下行，公司每吨钢材销价同比降低

３９９

元。面

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上下一心，精益管理，一举实现扭亏为盈。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产铁

２９４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１．１４％

；产钢

２９１

万吨，同比增长

１１．０４％

；产

钢材

２７８

万吨，同比增长

８．６９％

；销售钢材

２６０

万吨，同比增长

４．６６％

；实现营业收入

９０．１

亿元，

同比下降

５．７２％

； 营业利润

－０．０５

亿元， 同比增长

９９．４４％

； 利润总额

０．２７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０３．０５％

；净利润

０．１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１．４０％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快机构改革步伐，大幅提高了管理效

能；二是研判市场，把握市场机遇进行机会采购，增加与宝钢集团的协同，大幅降低了原燃

材料的采购成本；三是推行集中一贯制管理，稳步理顺生产组织，工序成本同比降低

５

亿元；

四是深化营销管理，推行期货销售，优化售后服务，提升了品牌价值；五是强化资金的管理，

融资成本大幅下降，降低财务费用

２

亿元。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会

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２－１７

”临时公告。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涉及此事项。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一家全资子公司，为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投资人民币

４８００

万元新

设的全资贸易类子公司广东韶钢国贸贸易有限公司。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本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双环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０７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拥军

电话

０７１２－３５９１０９９

传真

０７１２－３５９１０９９

电子信箱

ｓｈ０７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股票简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４９９，０８８，５２７．６０ ２，３０５，１４８，７１６．７３ ８．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１，９８８，７２５．１８ ６４，９００，２２６．１３ －２４１．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４，６８２，９０１．０９ ３８，１４７，６９７．１７ －３７４．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２６，８５５，７８３．５６ ６７８，９７７，２８２．２７ －８１．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８２ ０．１４ －２４１．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８２ ０．１４ －２４１．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５６％ ３．０９％ －７．６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８，６９２，７２４，３６４．９４ ８，４３９，７３４，９２６．６０ 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９９７，３０２，０９１．３８ ２，０９４，１１６，５８１．５７ －４．６２％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４，６５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双环化

工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１１％ １１６，５６３，２１０ ０

质押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海洋兴

业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４％ ４，８２２，５３９ ０

吴烈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１，９３５，８６９ ０

廖娟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７０６，４００ ０

应城市红双

环工贸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２％ １，４７６，４７１ ０

王雄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１，３０６，３００ ０

周娅伶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１，２９９，３３６ ０

周仁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１，２００，６５２ ０

孙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１，０５２，８００ ０

陈旭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１，０４９，０５１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应城市红双环工贸有限公司属同一母

公司控制的关联关系

。

无法得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

《

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属化工行业，主导产品之一纯碱属于基础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各个

环节。 其最重要的下游产品是玻璃，约占纯碱需求的一半左右。 玻璃主要应用于房屋建筑

及日常生活；公司另一主导产品氯化铵主要用作化肥，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优质氮肥，广泛

应用于农业生产。 从整体上看，公司产品比较单一，联碱产品纯碱和氯化铵占了公司销售

收入的绝大部分。 经过

２０１１

年的价格高峰后，产品价格特别是纯碱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回

落。 其主要原因是受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纯碱产品下游产业普遍不景气，致使

纯碱行业全行业亏损。 同时氯化铵产品的价格也出现大幅下滑

．

公司两个产品价格同时大

幅下滑，致使公司效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 由于纯碱行业供大于求的情况非常明显，

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再加上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纯碱行业的

还将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氯化铵所处的化肥市场目前也处于调整之中。 虽然以上产品的

价格目前还在低位盘整，但是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落后产能的不断淘汰，经

济形势的不断好转，公司产品的市场将有可能逐步转暖。

报告期内合并口径，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

，

４９９

，

０８８

，

５２７．６０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９１

，

９８８

，

７２５．１８

元，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公司从管理和技术两个方面入手，增收节支、节能降耗，不断降

低成本，减少费用，不断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一点一滴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不断开

拓新的赢利渠道，确保公司顺利度过市场的冬天。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０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湖北宜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强炜 贺杨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７０４０８２ ０１０６３７０４０８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７０４１７７ ０１０６３７０４１７７

电子信箱

ｚｙｊ＠ｈｂｙｈ．ｃｎ ｚｙｊ＠ｈｂｙｈ．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３２３，８４２，４１３．２８ ９，３８２，７３６，６２４．４２ －１１．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５，７１８，６３８．６４ ４７４，４７６，５１７．９３ －５６．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２，９９０，０５２．１２ ４４１，８０７，５６６．６５ －６３．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４４，７２２，３１５．６６ １，２２９，４６５，６６９．００ －３９．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９ ０．５２８ －５６．６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２９ ０．５２８ －５６．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２９％ ８．６８％ －５．３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０，６２０，１６３，９２１．５８ ２９，４６８，０１８，１４２．５８ ３．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６，２６４，３１５，１２５．１４ ６，１４４，５２２，６０６．８０ １．９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１，７７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宜化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８５％

１５１，３２６，

１８９

２３，７９５，７８３

冻结

２３，７９５，７８３

中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１３

年恒丰

盈富股票投

资单一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１２％ ３６，９６４，６９２

华融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

公司

－

华融

·

融汇

１

号证券

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０２％ ３６，０７３，８１８

中国民生银

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８％ ９，６５９，０５９

中国银行

－

易

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５％ ８，５６９，９１６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５％ ８，５５０，６６３

中国工商银

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８％ ６，９８０，３４２

中国银行

－

嘉

实沪深

３００

交

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６１％ ５，４５３，１２６

中国工商银

行

－

国投瑞银

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２％ ３，８０４，５０１

中国工商银

行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１％ ３，６８４，２６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刘潇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７６８，５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９％；

公司股东邵巍巍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１，２２９，０３１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１４％；

公司股东杨小东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５１９，２０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６％；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由于国内化肥、化工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和同行业一样，公司主导产品尿素、磷酸二铵的市

场价格较

２０１２

年同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聚氯乙烯低迷的市场状况亦未有改善。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８３．４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１．２９％

，营业利润

３．９１

亿元，同比下降

５４．６９％

。

由于投资建设松滋

２＊２８

万吨磷酸二铵和新疆

６０

万吨聚氯乙烯

５０

万吨烧碱项目（一期），报告期内，公司新

增负债

１３

亿元，期末资产负债率达到

７５．０８％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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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宜化”）拟通过贵州兴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向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公司”）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２

、本次委托贷款期限为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１２

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１５％

；

３

、本议案已经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９

）

一、委托贷款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向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贵州宜化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委托贵州兴义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安达公司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贷款，用于安达公司经营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自签署委托

贷款协议之日起

１２

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１５％

，利息按月收取，到期日未付利息利随本清。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人情况介绍：

名 称：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兴义市桔山办花月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成立

法定代表人：易江萍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仅限于本公司开发项目），建材、钢材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安达公司总资产

２６

，

０６８

万元，总负债

３

，

４９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３．３９％

。 （未经审计）

易江萍、江春淇为安达公司股东。 易江萍持股

９２．２％

、江春淇持股

７．８％

。

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

１２

个月，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计算。

委托贷款利率及利息的计付：固定年利率

１５％

，利息按月收取，到期日未付利息利随本清。

担保方式：安达公司以其持有的“蓝天花园丽景台项目”用地

４９．６５

亩净地提供抵押担保（土地证号：兴市国

用（籍）第

２００５００４７

号）；贵州安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旅游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借款

人全体股东易江萍、江春淇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四、抵押物情况介绍：

上述用于抵押土地于

２００４

年以出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年限

５０

年。 按照目前市场交易价格评估，该土

地使用权价值约

９０００

万元，按该评估值计算，本次借款抵押率为

３３．３％

。

五、担保人情况介绍：

名称：贵州安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兴义市桔山办机场大道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成立

法定代表人：易江萍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旅游景点开发，园林绿化，省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洗浴、住宿服务（凭许可证经营）；餐饮

（由取得许可证的分子机构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安达旅游公司总资产

１６

，

４０４

万元，总负债

５３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３．２４％

。（未经审计）。

借款人及担保人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委托贷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

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项目，本次委托

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措施，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向安达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安达公司信誉良好，且担保抵押率充足，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不会

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贵州宜化为安达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八、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４９％

。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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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董事

１１

名，实参与董事

１１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子公司贵州宜化向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

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７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向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誉良好，且担保抵

押率充足，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

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董事会意见：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

效率，使公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项目，本次委托

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措施，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

２

、 关于子公司贵州宜化向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向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誉良好，且担保抵押率充足，该笔委

托贷款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董事会意见：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

效率，使公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项目，本次委托

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措施，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

３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４０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为新疆宜化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

意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意见：本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对

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新疆宜化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身

能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４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４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４２

及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５５００

万

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４３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为湖南宜化

５５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

公司本次为湖南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５５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意见：本公司为湖南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对

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湖南宜化

５５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身能

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宜化”）通过贵州花溪农村合作银行明

珠支行，拟向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瑞公司”）提供

４

，

５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

２

、本次委托贷款期限为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６

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１５％

；

３

、本议案已经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３９

）

一、委托贷款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向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

贷款的议案》，同意贵州宜化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委托贵州花溪农村合作银行

明珠支行向安瑞公司提供

４

，

５００

万元贷款，用于安瑞公司经营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

起

６

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１５％

，利息按月收取，到期日未付利息利随本清。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二、贷款人情况介绍：

名 称：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顺市老大十字荣健大厦

１１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成立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２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市政建设，园林绿化、建材销售（不含木材）。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安瑞公司总资产

１９

，

１７３

万元，总负债

１

，

９７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１０．２９％

。 （未经审计）

周强、周志忠、苏胜金为安瑞公司股东，其分别持股

３４％

、

３３％

及

３３％

。

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４

，

５００

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

６

个月，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计算。

委托贷款利率及利息的计付：固定年利率

１５％

，利息按月收取，到期日未付利息利随本清。

担保方式：安瑞公司以其持有的“大中华财富中心”项目用地

１７．４

亩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土地证号：安国用

（

２０１３

）第

２９９

号，地类（用途）：批发零售、城镇住宅，使用权类型：出让）；安瑞公司以其持有的“大中华财富中心”

项目

１．４４

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建字第

５２００００２０１３０８５９７

号）；

安顺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西苑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借款人全体股东周强、周

志忠、苏胜金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四、抵押物情况介绍：

上述用于抵押土地

２０１３

年以出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年限批发零售

４０

年、城镇住宅

７０

年。 按照该宗地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评估，该土地使用权价值约

１１

，

８２０

万元。

上述用于抵押在建工程，按照目前市场交易价格评估，该在建工程价值约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

以上抵押物总价值约

２５

，

８２０

万元，本次借款抵押率为

１７．４％

。

五、担保人情况介绍：

名称：安顺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顺开发区西航路

１４８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成立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９２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代征代建、建筑材料、小五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安顺西苑公司总资产

９

，

７９０

万元，总负债

４

，

２４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３．４％

。 （未经审

计）。

借款人及担保人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委托贷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

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项目，本次委托

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向安瑞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安瑞公司信誉良好，且担保抵押率充足，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不会

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贵州宜化为安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八、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７

，

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２％

。 公司已对外提

供的委托贷款无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化”）向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新疆宜化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

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

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

信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注册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

４－１３

号

注资资本：

３５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忠华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肥料、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疆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８１６

，

６５１．６０

万元，负债

５８７

，

７４５．２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２２８

，

９０６．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新疆宜化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７

，

２１７．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８

，

９３８．７０

万元。

上述被担保公司无重大仲裁、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人：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３

、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

２４

个月。

４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对

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新疆宜化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身

能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５１３

，

１５１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８３．５２％

，其中：对外实际担保金额（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为

７９

，

８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１２．９９％

； 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４３３

，

３５１

万元 （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０．５３％

。 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３

号楼

６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五）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的召开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

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３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指定媒体刊载，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

（一）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４０

）

（二）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５５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告

２０１３－０４３

）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节假日除外）。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３

号楼

７０２

室或股东大会现场。

４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

席人身份证；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１５

区

３

号楼

７０２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电 话：

０１０－６３７０４０８２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７０４１７７

电子信箱：

ｚｙｊ＠ｈｂｙｈ．ｃｎ

联 系 人：贺杨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宜化”）向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５５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湖南宜化

５５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

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

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湖南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５５００

万

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湖南省冷水江市禾青镇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世杰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南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８６

，

３７２．２５

万元，负债

５６

，

２６７．６４

万

元，所有者权益

３０

，

１０４．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湖南宜化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２

，

３６３．３４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３．６１

万元。

上述被担保公司无重大仲裁、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３

、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

１２

个月。

４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５５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湖南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对

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湖南宜化

５５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身能

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５１３

，

１５１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８３．５２％

，其中：对外实际担保金额（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为

７９

，

８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１２．９９％

； 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４３３

，

３５１

万元 （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０．５３％

。 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湖 北 宜 化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3年8月2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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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韶 钢 松 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７

证券简称：

＊ＳＴ

韶钢 公告编号：定

２０１３－０３

湖 北 双 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７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